

附件1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

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建议表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实施层级）
	清理建议（取消/保留）及理由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法律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建议保留  项；

行政法规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建议保留  项；

部门规章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建议保留  项；

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建议保留  项。

附件2

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建议表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

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清理建议（取消/保留）

及理由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

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地方性法规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建议保留  项。

附件3

省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目录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取消/暂保留至10月底

（理由及措施） 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

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省政府规章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
省政府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
附件4

省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目录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取消/暂保留至10月底

（理由及措施）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

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省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
附件5

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建议表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清理建议（取消/保留）

及理由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地方性法规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建议保留  项。

附件6

市政府规章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目录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取消/暂保留至10月底

（理由及措施） 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市政府规章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
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
附件7

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目录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取消/暂保留至10月底

（理由及措施）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

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附件8

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目录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取消/暂保留至10月底

（理由及措施） 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

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  项，建议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
附件9
区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清理目录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（包括年受理量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

实施层级）
	取消/暂保留至10月底

（理由及措施）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

条文内容
	效力

层级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其中，区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   项，取消  项，暂保留  项。

附件10

证明事项目录清单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索要单位
	开具单位
	办理指南
	涉及的行政权力

事项、政务服务事项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条文内容
	效力层级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11

填  表  说  明

1．请各部门严格按照统一编制的表格汇总和填报有关清理情况。

2．所有表格请于2018年9月7日前报电子版（Word格式）和纸质版（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电子版报送至邮箱：yanzhoufzb@163.com，纸质版送至行政办公中心1315房间。（有关表格可到公共邮箱自行下载：账号fzb3415149@163.com密码：3415149）

3．所有表格由索要单位填写。填写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5时，认为设定的证明事项应该取消的，应当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，并说明理由，具体理由可另附详细书面材料。

4．证明名称：梳理具体证明事项并规范填报证明名称，用短语形式表示，用语应简洁，如: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
5．证明用途：填写使用证明所办理的具体事项，要列明何人+何事+其他。如：收养人申请子女收养登记时，需提交收养人所在单位或常住地居（村）委会开具生育情况证明或无子女证明。

6．设定依据：按照效力层级法律→法规→规章→规范性文件顺序填写。填写设定依据时，如果上位法授权下位法作出具体规定的，一并写出下位法的具体内容，以设定依据效力最高的填报效力层级。

7．建议保留的，填写具体理由、实施情况，可举例说明年受理量等（可附书面材料）。

8．拟暂保留的，填写具体理由，并附具体措施，确保最迟于2018年10月底前取消，没有暂保留的可以不填。

9．建议取消的应当在备注栏填写取消后的办理方式和修法建议。取消后的办理方式，如通过个人现有证照、书面承诺等方式办理；修法建议要列明拟修改法律、法规条款的内容、论证依据、具体意见等。

10．办理指南由开具单位明确办理地点、具体承办机构、办理条件、办理流程以及需要提供的材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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